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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夏盐池县永泰石膏有限公司煤改气项目建设地点位于盐池县青山石膏粉加工区宁夏永泰石膏有限公司现有厂区内。项目建设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项目建设可行。 
该项目将现有3#车间、4#车间、5#车间3台燃煤沸腾炉及配套设施拆除，替换为天然气燃烧机（3台），将1#车间内的2台燃煤烘干窑的燃料替换为天然气，将1#车间内的1台2t生物质锅炉替换为1台2t燃气锅炉。项目总投资320万，其中环保投资19.4万元。

二、由北京华夏博信环境咨询有限公司编制的《宁夏盐池县永泰石膏有限公司煤改气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内容基本完整，环境现状描述清楚，污染防治措施可行，评价结论总体明确，可作为项目环境管理的基本依据。

三、建设单位在运营期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严格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大气污染防治措施，3#、4#、5#车间煅烧窑燃烧烟气分别经布袋除尘器处理后由15m高排气筒排放， 颗粒物、SO2、NOx执行《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烟气黑度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要求。

燃气锅炉采用低氮燃烧装置，经15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SO2、烟气黑度执行《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NOx执行《吴忠市燃气锅炉低氮燃烧改造工作方案》相关标准要求。

烘干窑燃烧烟气经15m高排气筒排放，颗粒物、SO2、NOx执行《石灰、电石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41618-2022），烟气黑度执行《工业炉窑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9078-1996）相关标准要求。
（二）选用低噪声设备，对各类噪声源设备采用有效的减振、消声等降噪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排放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要求。

（三）运营期产生的布袋除尘器收集的粉尘集中收集后暂存至现有渣库中，定期转运至政府指定的一般固废填埋场填埋处置。
（四）尽快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原有项目整改措施，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

（五）按照《报告表》内容尽快办理排污许可证变更手续。

（六）按照《报告表》要求做好其他环境管理工作。

（七）严格落实企业环保设施安全生产工作要求，切实履行环保设施安全生产责任。
四、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措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三同时”制度，项目建成后，必须按规定进行环保竣工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运营。  

五、本批复只对报告表中的内容有效，如项目建设内容、地点、规模等发生改变，建设单位必须重新报批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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